





浙律协〔2019〕17号

关于召开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

各市律师协会，义乌市律师协会，各位常务理事、理事：
经研究，决定于2019年5月14日召开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会议时间
（一）常务理事会会议：5月14日（周二）上午9:00—12:00，报到时间为5月13日15:30—20:00；
（二）理事会会议：5月14日（周二）下午14:00—18:00，晚上19:00—21:00，报到时间为5月14日中午12:00之前。
二、会议地点
之江饭店，地址：杭州市莫干山路188-200号，电话：0571- 88066888。
三、会议内容
（一）审议《浙江省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（讨论稿）》、《浙江省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工作报告（讨论稿）》、《浙江省律师协会第九届理事会财务工作报告（讨论稿）》、《浙江省律师协会章程（修订草案）》及章程修订情况说明；
（二）审议浙江省第十次律师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；
（三）省司法厅领导讲话。
四、参会人员
（一）常务理事会会议
1.省律协常务理事；
2.省律协名誉会长、顾问，省律协道德与纪律委员会委员，非常务理事的市律协会长；
3.省司法厅领导、律师工作处负责人，省律协秘书处负责人。
（二）理事会会议
1.常务理事会会议的参会人员；
2.省律协理事；
3.各市律协秘书长。
五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会议期间将安排拍摄集体照，请各位参会人员着正装（白衬衣、领带、深色西装）；
（二）参会人员的食宿由省律协统一安排，驾驶员及随行人员住宿自行安排；
（三）请各市律协组织参会人员做好报名工作，会议原则上不得请假，确不能参会者，请填写请假报告单，于5月10日前传送至省律协秘书处；
（四）请各位参会人员将会议回执于5月10日前以电子邮件或者传真的形式回传（电子表格可通过神州律师网www.zjbar.com下载）；
（五）鉴于饭店停车位有限，请各位代表尽量选择公交出行。
联系人：罗  庆  0571-88851008   13606503449
李静娴  0571-88855077   13515717263
章泓琰  0571-87755604   18367199675
传  真：0571-87755608
电子邮箱：zjslsxhbgs@163.com

附件：1.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回执
2.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请假报告单
3.省律协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请假报告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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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、
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回执

	姓 名
	职务
	联系电话
	参加会议
	住宿
	是否带
驾驶员　

	
	
	
	常务理事会
会议
	理事会
会议
	13日
	14日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请在参加会议、住宿相应栏内打“√”。会务组安排两人住一个标间，如标间单住，请在回执中注明单住，自理一半房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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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省律协九届常务理事会第十二次会议
请假报告单

	姓名
	
	单位
	
	职务
	

	省律协
职务
	
	手机
	
	本人
签名
	

	请
假
事
由
	出国（境）
	国家或地区
	事由

	
	
	
	

	
	出席重要会议或
活动
	会议或活动名称
	内容

	
	
	
	

	
	法院
开庭
	时间及地点
	案由

	
	
	
	

	
	其  他
	

	市律协意见
	市律协党委书记或会长意见：


        签名：   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


市律协盖章 
 年   月   日

	省律协意见
	
签名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请详述请假理由，并附相关依据；
    2.请假未获准许的，仍应参加会议。
附件3
省律协九届理事会第十次会议
请假报告单

	姓名
	
	单位
	
	职务
	

	省律协
职务
	
	手机
	
	本人
签名
	

	请
假
事
由
	出国（境）
	国家或地区
	事由

	
	
	
	

	
	出席重要会议或
活动
	会议或活动名称
	内容

	
	
	
	

	
	法院
开庭
	时间及地点
	案由

	
	
	
	

	
	其  他
	

	市律协意见
	市律协党委书记或会长意见：


        签名：   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       


市律协盖章 
 年   月   日

	省律协意见
	
签名：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1.请详述请假理由，并附相关依据；
    2.请假未获准许的，仍应参加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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